
通信是一项人权

多项区域和国际条约将言论自由定义为一项人权。1 通信服务的使用并未单独被确定为
一项具体人权，但上述条约涉及通信的诸多方面，包括媒体、信息的使用和信息通信
技术（ICT）的影响。一些条约还对通信规定了合法限制。

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通过的作为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一部分的《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包括了有关这些问题的全部规定。该公约指出：“在任何一个确保
见解和言论自由以及享有《公约》其他权利的社会中，自由、不受审查和妨碍的新闻
或其他媒体都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公众还享有相应的获得媒体产出的权利。”此
外，公约还指出人们还有权访问公共机构持有的信息，无论这些信息以何种方式存储
或源自何方。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于2011年对该公约发表了意见，并具体针对ICT指出，缔约国“应
考虑互联网和移动电子信息传播系统等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能够在多大程度显著改
变全球通信业务。现在，交流各种观念和见解的全球网络已不必依靠传统大众媒介。
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促进这些新媒体的独立，并确保个人能够接触这些媒
体。” 2 

公约的第19条明确指出，只有在符合法律规定和必要的情况下才能对通信加以限制，
以“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或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国际电联规则》（ITR）包括有关通信权的规定。第3.4条重点指出，“在国内法律
许可情况下，任何使用者均有权通过进入某一主管部门（经认可的私营运营机构）建
立的国际网络发送业务，并应在最大可行的程度上保持与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相
关建议相一致的令人满意的业务质量。”

国际电联《组织法》也确认公众享用国际电信服务的权利，并确定了停止电信服务的
条件（如危害国家安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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